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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保[2012]2号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集体宿舍和出租屋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全校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关于开展集体宿舍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关于开展文保系统集体宿舍和出租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武公文保[2012]5号）的要求，结合学校集体宿舍消防工作实际，从3月12日至5月31日，在全校开展以集体宿舍和出租屋为重点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工作方案如下：

一、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

以《集体宿舍消防安全检查标准》为依据，以《学生集体宿舍消防安全管理“十有”建设标准》为目标，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对照“集体宿舍消防安全检查标准” 、“出租屋消防安全检查要点”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隐患登记台账，做到情况清、底数清。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面规范学生集体宿舍和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为师生员工创建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组  长：戴人玉

副组长：金国杰

成  员：罗凌峰、陈定友、蔡群、杜亚平、徐金宝、邢春、王福革、黄银章、许发胜、李雪、杨琳、李平、黄艾华、杨芳、魏光宇、高霞、吴世杰

三、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一）集体宿舍

1．集体宿舍所在建筑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建筑及宿舍内固定消防设施、灭火、逃生器材配置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集体宿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是否存在违规使用热得快、电饭煲、电吹风、电炉等大功率电器的；违规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的；使用劣质插座、电线和接线板的；违规使用酒精炉等明火灶具的；门窗、外墙是否设置影响人员逃生的防盗网；

3．是否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是否经常性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二）出租屋

1．按照《武汉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是否依法履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义务；

2．承租人是否经消防安全培训，是否掌握必备的防火、逃生及扑救初期火灾的知识技能；

3．消防设施不能完好有效使用，缺少应急照明灯、灭火器材的；房屋内是否配备灭火器、手电筒、逃生绳、简易呼吸面罩等“逃生自救四件套”；

4．违反规定乱接私拉电线、违章使用电气设备；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畅的；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车通道；

6．违章用火、用电、用气，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四、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12日—3月18日）

结合专项整治会议精神，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明确整治对象、重点、方法和要求，细化任务，分工负责。保卫处将制作的消防基本常识和典型火灾案例展板，在学生公寓进行巡回展出，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必要性。

（二）全面排查阶段（3月19日—3月25日）

保卫处、学生处、人事处、后勤集团、宿舍管理中心对学校的集体宿舍和出租屋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登记造册。填写《集体宿舍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统计表》、《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统计表》并上报消防大队。

（三）集中整改阶段（3月26日—5月20日）

一是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二是总务处宿舍管理中心按照《学生集体宿舍消防安全管理“十有”建设标准》的要求对学生宿舍进行整改；三是学生处落实“五室联防”制度，在学生宿舍每个楼层每五个学生寝室设立1至2名义务安全员，每天进行巡查、安全提醒，发现隐患及时报告辅导员和宿舍管理员；四是检查教工宿舍是否有转借他人住宿及安全事宜。

（四）验收阶段（5月21日—5月31日）

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学校消防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并接受文保分局工作组的检查验收。

五、工作要求

1．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此次集体宿舍和出租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严格落实文保分局《关于开展文保系统集体宿舍和出租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

2．加强检查督导，教育学生遵守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特别是热得快、电吹风、电炉、电热怀、电饭煲、电热毯等，严禁乱拉乱接电线、插座。

3．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以火灾预防基本常识、逃生自救基本技能和初起火灾扑救基本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

4．及时掌握本单位消防信息动态，发现隐患和消防违章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纠正并迅速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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